
玉泉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“5·9”
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

编制单位:玉泉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

编制时间:2024 年 5 月 28 日



目 录
一、事故单位概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1 -

（一）事发基坑土建发包单位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- 1 -

（二）基坑施工企业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2 -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- 3 -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3 -

（五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5 -

（六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............- 6 -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7 -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- 7 -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- 7 -

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7 -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8 -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................- 8 -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

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

（五）事故技术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9 -

四、事故性质分析认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9 -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9 -



- 1 -

2024 年 5 月 9 日 22 时 39 分左右，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

有限公司动力计量部西泵房脱硫塔北侧，能源供给岗位一名

员工意外掉入地面施工基坑内（基坑深 2 米，当日降雨导致

基坑满水），造成一人淹溺死亡事故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经玉泉区人

民政府批准，5 月 16 日，成立了由区委常委、政府副区长任

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云中路区域服务中心、工科局、公安

分局、总工会等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的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

有限公司“5·9”一般淹溺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、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

技术鉴定、模拟实验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并针对事故原

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单位概况

（一）事发基坑土建发包单位情况

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齐鲁制药公司）

成立于 2009 年 4 月，注册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

发区金川南区纬四路 2 号，注册资金 5000 万元，为齐鲁制

药集团的子公司。法定代表人：姜玉国。注册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。经营范围：对外贸易、农药（原药：（阿维菌素原

药生产【≥92%】凭许可证经营）、非无菌原料药（酒石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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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乐菌素、磷酸泰乐菌素、吉他霉素、泰勒菌素）、预混剂

（金霉素预混剂、硫酸黏菌预混剂、恩来拉霉素预混剂、亚

甲基水杨酸杆菌肽预混剂、维生素预混饲料（畜禽水产）的

生产与销售）。

（二）基坑施工企业情况

山东三木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三木森公司）

系齐鲁制药公司土建承包商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 18

日，该公司营业执照列明营业范围：施工专业作业；住宅室

内装饰装修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对外承包工程；

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；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；防腐材料销

售；表面功能材料销售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金

属结构制造；金属结构销售；水污染治理；土壤污染治理与

修复服务；环境保护监测；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固体废

物治理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工程和技术研

究和试验发展；广告制作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

许可的商品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该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（编号：

鲁 JZ 安许证字【2020】012980-01），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。

齐鲁制药公司与三木森公司于 2023 年 7月 11 日签订土

建零修、改造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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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制药公司与三木森公司于 2023 年 7月 13 日签订土

建零修、改造工程合同（合同号 NM-1401-2023-01717）由其

负责实施本次事故发生基坑挖掘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、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。杜某（死者）系该

公司能源供给操作工，《劳动合同》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至

2025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对杜某进行了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并

建档，按月发放了劳动防护用品，按月开展了安全培训教育；

该公司制定了《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》并备案（备案号：150104202311wh31），预案中

包含《人员淹溺事故应急处置卡》并开展了“水泵房水池淹

溺事故现场演练”（杜某参加）；2024 年 4 月 29 日动力计

量部开展了“周度安全检查”。

2、山东三木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该公司与齐鲁制药

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合同》（合同号：NM-1401-2023-01717）,

同时签订《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；该公司制定了《动力循环水

系统改造管沟扩大工程施工方案》（2024 年 3 月 4 日）、《西

泵房二期循环水改造工程地埋管道挖沟施工方案》（2024 年

4 月 26 日）并经审批同意，办理了《动土安全作业证》（编

号：DT-BF-20240426-1）、《受限空间安全作业证》《动火

安全作业证》《临时用电安全作业票》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5 月 9 日 18 时 20 分，齐鲁公司水泵房工段长罗

某接到部门负责人李某运电话、微信通知，为次日迎接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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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，对东、西泵房岗位卫生情况进行清洁。随后罗某电话

通知水泵房班长李某杰自家中赶往单位，并电话联系当日住

宿在公司宿舍的水泵房员工杜某（当日白班，已于当日 17：

00 下班）赶往东水泵房集合，帮忙清理卫生。20 时 50 分左

右，杜某与李某杰同乘电动三轮车自东泵房前往西泵房准备

进行垃圾清运工作。21 时 00 分左右，突降暴雨持续至 21 时

30 分左右转为小雨、停止，随后两人开始清理卫生，并将垃

圾放置在西二期南侧垃圾堆放点。21 时 52 分左右，工段长

罗某来到西泵房查看垃圾清运工作，因未见杜某与李某杰，

遂拨打李某杰电话，接通后了解到两人已完成垃圾清运工作，

李某杰反馈正在将淋雨后故障的电动三轮车推往西泵房后

准备回宿舍，杜某骑自行车先行离开寻找手机，22 时 09 分

左右，李某杰给杜某打电话询问其是否找到电话，但致电未

接通，发现无人接听后向罗某口头汇报。罗某随后电联杜某

未果。李某杰与罗某离开西泵房分头寻找杜某。两人于在 207

车间南侧碰面表示查找无果后共同继续寻找。22 时 30 分左

右，李某杰发现杜某骑行的自行车停放在西泵房满水基坑东

侧，随后与罗某共同就近寻找并多次尝试拨打其手机。罗某

结合雨天地面积水与基坑周边湿滑泥泞等情况怀疑其是否

意外失足落水，遂使用铁管伸入水中试探，于 22 时 39 分左

右将杜某自水中挑起，两人立即将其拽出基坑对其进行控水

并检查其鼻息和脖颈处动脉，发现无鼻息和动脉痕迹后罗某

与李某杰轮流开展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施救，同时向

部门负责人李某运进行电话汇报。李某运接到通知后安排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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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保持抢救，同时自公司宿舍赶到事发地点，并向公司总经

理王某明，安全总监信某忠汇报，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23 时

10 分救护车抵达现场，交由医护人员继续抢救，后由救护车

送往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救治，入院后不久宣告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基坑开挖情况：该基坑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至 27 日

期间，由山东三木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照《动土安全作业

证》许可内容在西泵房二期凉水塔南侧东向西第二个阀门井

处实施机械挖掘作业，施工范围为向西侧、南侧各 4 米进行

横向挖掘作业；纵深为该主管道下方向下挖掘 0.6 米，坑底

最低点距地面约 2.0 米左右。经现场查验，事发时该区域设

有夜间区域照明。基坑现场近 2 米处设置有软性警戒隔离带、

夜间灯光警示标识、禁止通行标识。

2.现场勘察基坑尺寸如下：基坑东侧宽度约为 4.2 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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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坑西侧宽度约为 4.1 米；基坑南侧长度约为 5.1 米；基坑

北侧宽度约为 5.1 米，该处为缓坡，边界距北侧凉水塔外墙

3.9 米；基坑深度约为 2.0 米；整体基坑最窄路面为基坑西

南角距脱硫烟囱仅 0.54 米。

事故现场照片

（六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02 万元。

伤亡人员情况：

姓名 性别 年龄 地址 身份证
伤害

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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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某 男 33
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卜寺旗 152527

4****
死亡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4 年 5 月 9 日 22 时 39 分左右发现杜某溺水后，李某

杰于 22 时 42 分通过电话向部门负责人李某运进行汇报。李

某运接到电话后自公司宿舍赶往现场途中向公司总经理王

某明，安全总监信某忠进行电话汇报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

23 点 10 分左右医疗救护车抵达现场后移交到场医护人员继

续抢救并由 120 转运至医院。

该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9 日 23 时 39 分向玉泉区应急管

理局电话报告本起事故发生。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情况通

报后，立即派遣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组织救援，同时按照事故

信息报送相关规定及流程，先后向区委区政府值班室、市应

急管理局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信息，并上报事故统计直报系

统。

经调查确认，各相关部门在该起事故报送过程和时间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罗某与李某杰将杜某拉至基坑外

立即清理其口腔和控水措施后，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肺

复苏施救，持续抢救至 23 点 10 分左右医疗救护车抵达现场

后移交到场医护人员继续抢救，随后李某运安排李某杰和同

部门人员李建源共同乘坐救护车赶往医院。

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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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制药（内蒙古）有限公司对杜某家属进行慰问安抚，

取得家属谅解，达成赔偿协议并向家属一次性支付工亡赔偿

金及其它费用共计 202 万元人民币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,这起事故现场人员在发现

事故后先期处置及时,事故信息报告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

畅、及时,事故现场管控有序,善后处理工作得当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根据现场勘验及相关人员笔录等综合分析，事故的直接

原因是：西泵房卫生清理工作结束后，杜某（死者）骑自行

车独自离开，途径基坑挖掘施工警戒区域，放下自行车私自

跨越警戒隔离带掉入积水的基坑，导致意外淹溺事故的发生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5月13日呼市第一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（编号：

150104019-20-0003506），死亡原因：意识丧失、溺水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玉泉区分局裕隆派出所通过现场勘查、询问分析，于

2024 年 5 月 11 日出具死者杜某公民死亡证明（呼公玉西死

亡证字【2024】第 06 号），排除刑事案件。

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
1、三木森公司未按照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

范》JGJ80-20164.1.1 对其作业产生的基坑采用密目式安全

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，仅采取软性警戒隔离带进行区域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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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和警戒，未能起到有效隔离作用。

2、三木森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对施工所产生的风险辨识

不到位，编制的施工方案未辨识雨季可能导致淹溺的风险；

未对开挖基坑设置阻水坡道或设置排水沟等其他防止雨水

流入措施。

3、当日夜间持续降雨，三木森公司开挖基坑后，未及

时清运土方，导致基坑周边泥泞湿滑。

4、齐鲁制药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“三管三必须”

原则，承包商施工作业主管部门（基建部）对所属承包商施

工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，未督促其采取措施及时消除基坑安

全风险。

（五）事故技术分析

死者杜某参加公司临时组织的清扫厂区卫生工作结束

后，个人寻找其随身不见的手机，途经厂区未完成施工作业

现场，违规进入设置禁止通行警戒线基坑周围区域，掉入当

时已被雨水淹没的预筑阀门井基坑，造成溺水死亡事故，

“5.9”淹溺事故是发生在临时性工作结束后，死者杜某个

人行为所致。

四、事故性质分析认定

经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初步调查分析认定，内蒙古齐鲁

制药 5.9”淹溺事故，是在非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，不属于

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1、三木森公司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确保对施工



- 10 -

作业全过程风险进行全面分析，依据分析结果采取有效防控

技术手段和增设安全设施确保施工过程及后续风险的管控

和消除。

2、三木森公司应保障安全措施费用投入，采购正规合

格的各项安全防护设施投入到安全文明施工过程中，消除和

控制风险。明确制定安全设施采购、使用、维护、拆除等管

理制度，并保证有效实施。

3、三木森公司应加强施工安全及作业环境管理，定期

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。

4、齐鲁制药公司举一反三，对承包商单位加强管理和

监督，尤其涉及特殊危险作业内容的安全措施制定、落实，

确保各项技术措施和应急措施有效、到位。


	一、事故单位概况
	（一）事发基坑土建发包单位情况
	（二）基坑施工企业情况
	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	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	（五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	（六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	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	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	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	（三）善后处理情况
	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	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	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	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
	5月13日呼市第一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（编号：150104019-20-0003506），死亡
	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	（四）间接原因分析
	（五）事故技术分析

	四、事故性质分析认定
	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